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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開發及利用(包括土地使用

計畫及管制、不動產信託)》 
試題評析 
一、高考公產管理之「土地開發及利用」試題，其中三題出自土地使用計畫及管制，一題出自不動產信託，題

目分配比例與往年相同。 
二、第二、三題為土地利用常出現之題目，第四題則純屬法律規定條文，第一題稍加思考亦不難作答。 

 

一、何謂都市計畫？何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何謂農地重劃？何謂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如何

將位於同一鄉鎮的都市計畫、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農地重劃及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計畫予以整

合，訂定鄉鎮的土地使用計畫，以落實鄉鎮土地使用的永續發展？（25分） 

答： 
(一)都市計畫意義：所稱都市計畫，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

教、康樂等重要措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理之規劃而言。 

(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意義：農村社區，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鄉村區、農村聚落及原

住民聚落。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 

1.促進農村社區土地合理利用需要。 

2.實施農村社區更新需要。 

3.配合區域整體發展需要。 

4.配合遭受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損壞之災區重建需要。 

(三)農地重劃之意義：係指將農業土地一定地區內，雜亂無章、犬牙交錯之土地，予以交換分合、重新劃定界

址，並規劃完善農路、水路，使成整齊規則適合土地利用之宗地，而後仍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改

良措施。 

(四)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計畫之意義：非都市土地於區域計畫中擬定非都市土地使用計畫，據此劃定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目前劃為以下十區：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工業區、鄉村區、森林區、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國家公園區、河川區、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 

(五)鄉鎮土地使用計畫： 

1.依現行土地管理相關法令規定，大致分為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兩類，且分屬於都市計畫法與區域計畫

法令管制。就土地使用性質及強度而言，兩種法令體系所規範之標準並不相同，在同一鄉鎮內，可能因

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之別，因而致使土地開發所受之管制不同，從而產生土地開發公平性及合理性之

問題。 

2.都市計畫、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農地重劃、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計畫，無非在促進所在地區土地作有計

畫之發展及合理之規劃利用，惟上開計畫或措施各有各的法令依據及主管機關，不僅不具上、下位指導

關係，且水平之協調聯繫亦有不足，因而常導致資源浪費，各行其事，城鄉風貌不協調的景象。 

3.綜合上述，宜將位於同一鄉鎮之都市計畫、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農地重劃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計畫予

以整合，訂定鄉鎮的土地使用計畫，納入一元化的規劃管制作業，才能解決多頭馬車，各行其事所造成

之土地規劃利用問題，及土地開發之公平性與合理性問題，進而達到促進鄉鎮土地使用永續發展的目

標。 

 

二、土地使用設計計畫的程序，分為土地區位需求分析、區位適宜性分析、空間需求分析、容量分

析及設計土地使用型態分析等5項工作，請說明這5項工作之意義為何？這5項工作彼此之間，有

那些關聯性？（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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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土地使用設計計畫之五個工作項目之意義： 

1.區位需求分析：根據土地使用目標，考慮活動及偏好型態、發展特性及經濟、社會、科技的變遷等因

素，推演出土地使用區位與其使用間關係的設計原則與標準。 

2.空間需求分析：推計都市內容各種土地使用的面積，以適應未來都市擴展或實施更新的準則依據。 

3.區位適宜性分析：依據環境狀況、實質特徵、活動中心、公共設施系統和其服務地區，描繪基地適合作

何種使用，以利土地使用計畫分派每一種土地使用的參考。 

4.容量分析：又稱承載量分析，在考慮各種適宜性等級後，決定適合各種活動之區位的土地承載量。如每

畝土地容納多少居住單位或受僱人工數。 

5.設計土地使用型態分析：綜合區位、空間需求及土地的供應達到平衡下之替選方案。 

(二)五項工作之關聯性：第一步驟，由區位需求的推估，研擬將活動配置到適當土地的原則和標準；第二步

驟，根據各種土地使用活動與設施分類區位原則，計畫每種使用需要的空間；第三步驟，根據第一步驟所

做的區位原則和標準，做成「土地區位適宜圖」，在圖上標示各塊地適合作何種使用；第四步驟，在決定

每塊地適合作何種使用後，再計算每塊地上可以容納之活動與人口數；第五步驟，整合區位和空間需求與

土地供給（區位適宜性和容量），並求取其間的平衡，研擬土地使用計畫之替選方案。整個制定過程要達

到三個重要的均衡，即供給與需求的均衡、區位與空間的均衡、分析與整合的均衡，並予以不斷的回饋與

修正。 

 

三、政府如何有效經營、處理及開發公有土地，以改善國民實質生活環境品質，並增進國民的生活

福祉，請論述之。（25分） 

答： 
(一)建立產籍資料、處理被佔公地：建立公有土地完整之產籍資料及資訊系統，作為統籌規劃及開發利用之參

據，並定期清查經管之公有土地，對於被佔用之公有土地，應限期辦理租用、納入管理，或採訴訟或公開

標租處理，以杜絕公地資源的浪費。 

(二)擴大委外業務、善用民間資源：公有土地的經營管理，不僅須顧及土地及財政政策層面，尚受制於國有財

產法及人事、審計、預算等相關法令而無彈性，不若私有土地經營管理之靈活與效率。如能善用民間充沛

的資金及人力資源，參與公有土地的經營管理，應可促進土地利用、充裕國庫收入、減輕政府負擔、提升

管理績效。 

(三)建構多元途徑、促進土地利用：公有土地的經營管理，一方面應配合國家政策，扮演協助政策推行角色；

另一方面亦應主動體察社會經濟脈動，適時調整經營策略。除既有的經營策略外，應參考先進國家作法，

引進更有效率的方式，以使公有土地利用更多元化與活潑化。如分層地上權、公有土地信託開發、信託管

理、公益信託等高度土地利用模式等。 

(四)強化統籌職能、避免公地閒置：為提升公有土地管理績效，應建立公用土地統籌調配職能，將無需公用或

低度利用的國有土地，主動陳報行政院變更為非公用，移交國有財產局處理，以避免閒置並促進利用。 

 
四、依不動產證券化條例第4條之規定，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分為兩類，請說明這兩類基金之意義為

何？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應投資或運用於那些標的？（25分） 

答： 
(一)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之分類：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指不動產投資信託契約之信託財產，其範圍包括因募集

或私募不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所取得之價款、所生利益、孳息與其他收益及以之購入之各項資產或權

利。該基金又分為下列兩類： 

1.封閉型基金：指於基金存續期間，投資人不得請求受託機構買回其特有之受益證券，受託機構亦不得追

加發行、交付或賣出受益證券之基金。 

2.開放型基金：指投資人得請求受託機構買回其持有之受益證券，受託機構亦得追加發行、交付或賣出受

益證券之基金。 

(二)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以投資或運用於下列標的為限： 

1.已有穩定收入之不動產。 

2.已有穩定收入之不動產相關權利：指地上權及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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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依不動產證券化條例或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發行或交付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 

4.銀行存款。 

5.購買政府債券或金融債券。 

6.購買國庫券或銀行可轉讓定期存單。 

7.購買經主管機關規定一定評等等級以上銀行之保證、承兌或一定等級以上信用評等之商業票據。 

8.購買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其他金融商品。 

9.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或運用之標的。 


